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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C64-2020-0002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杭环发〔2020〕34 号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杭州市非省统调

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电价考核工作 

实施细则》的通知 

 

市生态环境局萧山分局、富阳分局、临安分局、建德分局、桐庐

分局，钱塘新区分局，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现将《杭州市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电价

考核工作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本实施细则自 2020

年 6 月 9 日起实施。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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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 

超低排放电价考核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

排放设施的运行监管，进一步规范超低排放电价考核工作，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835

号）、《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能源局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

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价资〔2016〕65 号）、《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设施运行监管与

超低排放电价考核要求（试行）〉的通知》（浙环发〔2017〕32 号）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超低排放是指热电企业燃煤机组（以下简称热电机

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符合燃气机组排放限值要求，即在

基准含氧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不高于 10mg/Nm3、35mg/Nm3、50mg/Nm3。 

第三条  为鼓励引导热电企业实施超低排放，对符合超低排

放限值要求的燃煤热电企业给予适当的上网电价支持。其中，对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现役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

量加价每千瓦时 1 分钱（含税）；对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并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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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新建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 0.5 分钱（含税）。 

第四条  热电企业配备的超低排放设施应符合国家和省的

污染物减排核查核算要求，应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统调燃煤

发电机组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及环保电价考核的通知》（浙环函

〔2014〕497 号）的要求完成 CEMS 系统改造，安装符合省生态

环境部门要求的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及刷卡排污总量控制系

统，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实际年度排放总量必须控制在企业污染

物排放许可证登载的许可排放总量内。 

第五条  热电企业必须建立环保设施运行手工及电子台账，

按日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烟气 CEMS 数据、机组负荷、

燃料使用量、燃料硫份及挥发分分析报告、脱硫剂及脱硝剂的用

量、厂用电率、脱硫除尘副产物处置、旁路挡板门启停时间、增

压风机电流强度、催化剂使用及更换情况、环保设施及锅炉运行

故障原因、故障持续时间、故障处理、故障解决后恢复正常时间

等情况，运行台账应逐月归档管理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检查。 

第六条  热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正式投运前，应开展并通过

168 小时连续试运行调试。热电机组并网投运后连续在网正式投

运 30 日以上，达到最低技术出力以上全负荷时段稳定达到我省超

低排放限值要求的，应及时委托有能力的机构按照《杭州市环境

保护局关于印发〈杭州市超低排放设施技术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的通知》（杭环函〔2017〕66 号）要求，完成超低排放设施性能

监测及技术评估工作并出具相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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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热电机组并网投运后连续在网运行 30 日内符合超

低限值的时间比率达到或高于 90%，作为通过技术评估的基本条

件。机组并网投运后连续稳定运行时间不足 30 日的，可按累计在

网运行 720 小时的时间段进行技术评估。机组并网投运 30 日内，

符合超低排放限值的时间比率低于 90%的，热电企业应对其进行

整改，直至整改完成且连续在网运行 720 小时内符合超低限值的

时间比率达到或高于 90%。 

第八条  热电企业完成机组超低排放设施的监测和技术评

估工作后，可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开展超低排放电价考核，同时

报送监测和技术评估报告。对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监测

要求，经技术评估具备连续稳定运行能力的燃煤机组，生态环境

部门可开展超低排放电价考核。原则上从技术评估报告中烟气超

低排放设施并网投运 30 日后的次日零时起开始考核；经整改通过

监测评估的燃煤机组，从整改完成且连续在网运行 720 小时后的

次日零时起开始考核。 

第九条  符合享受超低排放电价政策条件的热电企业，可持

下列文件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企业简介（包括企业正式名称、企业锅炉规模及数量、

机组规模及数量、属于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的规模及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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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低排放设施性能监测报告及技术评估报告复印件； 

4、关于总排气管（烟囱）的情况说明。包括总排气管（烟

囱）数量、各总排气管（烟囱）是否均安装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的烟气 CEMS、总排气管（烟囱）是否与总烟道相连、总烟道内

部是否做隔断将总排气管（烟囱）分隔，如总排气管（烟囱）互

相独立则说明每根总排气管（烟囱）所对应的发电机组规模及数

量。 

5、关于总排气管（烟囱）所对应的发电机组规模及数量的

认定书。 

6、关于烟气 CEMS 系统的情况说明。包括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尘监测仪表的型号、监测方法、量程、精度；烟气流速

监测仪表的种类、型号、监测方法；烟气流速仪表所在监测位置

的烟道断面形状、直径及面积，烟气温度计型号。 

7、《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

年报表》《污染物超标免于考核时间段汇总表》《非省统调公用热

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汇总表》电子版； 

8、按照超低浓度监测要求改造后的 CEMS 验收文件； 

9、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年度 CEMS 数据时均值 excel 报表

电子版（由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供）； 

10、申请执行超低排放电价的申请书（应包含企业名称、锅

炉和机组的型号、数量，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改造依据、改造工程

启动、完成、调试、性能监测、技术评估、竣工验收监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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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的时间、验收文件文号、正式运行后连续在网 30 天时间及达

限率、是否符合执行超低排放电价条件、申请执行超低排放电价

的字样等）。 

上述材料除电子版外，均须加盖热电企业公章。 

《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

年报表》《污染物超标免于考核时间段汇总表》《非省统调公用热

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汇总表》分别按照附件 1、

2、3 格式填报。 

第十条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对热电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初

审后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并将符合条件的热电企业申请材料及加

盖生态环境部门公章的书面审核意见一并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 

第十一条  市生态环境局对热电企业申请材料及县级生态

环境部门初审意见进行复核后，将符合条件的热电机组名单及执

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的起始日期送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并

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第十二条  已执行超低排放电价的企业，必须每年度向县级

生态环境部门报送下列材料： 

1、上年度《非省统调公用热电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

情况月报表》； 

2、上年度《污染物超标免于考核时间段汇总表》； 

3、上年度《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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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情况汇总表》； 

热电企业于每年度初 10 个工作日内将盖章后的上述材料以

电子扫描件形式上报至县级生态环境部门。 

无故逾期未提交材料的，导致生态环境部门、价格主管部门

无法对生态环境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核定的，当年度不得享受超低

排放电价。 

第十三条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按年对热电企业上报的上年

度材料进行初审，出具热电企业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的书面初

审意见，并于每年度初 20 个工作日内将企业材料、与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的年度 CEMS 数据时均值 excel 报表电子版、盖章后

的书面初审意见一并报市生态环境局。 

初审意见重点应包括燃煤锅炉和环保设施的非同步投运小

时数、环保设施非正常运行小时数、人为导致 CEMS 数据缺失及

失实小时数等情况。 

未获得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初审意见的热电企业，当年度不得

享受超低排放电价。 

第十四条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企业材料及加盖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公章的书面初审意见，复核辖区内热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

运行情况、CEMS 数据超标情况，并通报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及热

电企业。必要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及相关专家协助开展超低排

放电价考核的具体技术工作。 

第十五条  热电企业对通报数据有异议的，应在公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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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工作日内向市生态环境局提起正式书面申诉并提交 CEMS 自

动监测数据、DCS 的历史数据与运维记录，以及其他必要的书面

与电子申诉材料。市生态环境局根据申诉材料进行复核。 

第十六条  市生态环境局于每年度初 30 个工作日内将热电

机组超低排放情况函告电网企业，并抄送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

局。电网企业自收到市生态环境局核定结果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支付上一年度超低排放电价款，并在支付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支

付情况报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 

第十七条  超低排放设施运行考核的主要内容是燃煤机组

烟气总排放口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是否达到超低排放限值

要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中有一项不符合我省超低

排放限值的，即视为该时段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要求。热电企业

污染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以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CEMS数据为

准。 

第十八条  企业有两套及两套以上烟气CEMS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的，污染物排放浓度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企业有两根及两根以上总排气管（烟囱）且均安装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系统，各总排气管（烟囱）与总烟

道均相连且总烟道内部未作隔断，即各总排气管（烟囱）实际相

通的，污染物排放浓度以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各套烟气 CEMS

中最大小时均值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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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有两根及两根以上总排气管（烟囱）且均安装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系统，无总烟道或各总排气管（烟

囱）虽均与总烟道相连但总烟道内部有隔断全部分隔的，即各总

排气管（烟囱）实际是完全相互独立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分别以

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各套烟气 CEMS 中小时均值数据为准。 

3、企业有两根及两根以上总排气管（烟囱）且均安装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系统，其中部分总排气管（烟囱）

与总烟道相连且总烟道内部无隔断分隔，部分总排气管（烟囱）

未与总烟道相连的，即各总排气管（烟囱）部分完全相通，部分

独立。相通部分总排气管（烟囱）污染物排放浓度以与生态环境

部门联网的各套烟气 CEMS 中最大小时均值数据为准，独立部分

总排气管（烟囱）污染物排放浓度以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中小时均值数据为准。 

4、企业有两根及两根以上总排气管（烟囱）但未完全安装

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系统的，导致无法确定污染物

排放浓度的，全部发电机组均不得享受超低排放电价政策。 

第十九条  企业有“多炉一机”、多个总排气管（烟囱）等情

况的，超低排放电价按照以下方法考核： 

（一）企业仅有一根总排气管（烟囱）的，该总排气管（烟

囱）对应企业全部发电机组。 

该总排气管（烟囱）上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污

染物小时均值数据超标的，该时间段内全部发电机组均不得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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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排放电价政策。 

（二）企业总排气管（烟囱）属于第十八条第 1 款所述情况

的，则将企业全部总排气管（烟囱）视作一根总排气管（烟囱），

全部发电机组视作一台总发电机组，该总排气管（烟囱）对应该

总发电机组。 

总排气管（烟囱）内任一总排气管（烟囱）上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的烟气 CEMS 污染物小时均值数据超标的，即视为总排气

管（烟囱）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该时间段内全部发电机组均不

得享受超低排放电价政策。 

（三）企业总排气管（烟囱）属于第十八条第 2 款所述情况

的，任一总排气管（烟囱）上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气 CEMS

污染物小时均值数据超标的，即视为该时间段内该总排气管（烟

囱）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享受的超低排放电价金额按照以下方

法确定。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当年超标率 η: 

超标率 η=当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各根总排气管（烟囱）在

当年累计超标时段内的总烟气排放量（Nm3） ÷当年烟气总排放

量（Nm3）×100% 

当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各根总排气管（烟囱）在当年累计

超标时段内的总烟气排放量（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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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当年第 i 根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总排气管（烟囱）在当年

累计超标时段内烟气排放量（Nm3） 

Vi=  

Uj=当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总排气管（烟囱）第 i 超标小时

内的烟气排放量（Nm3/h） 

Tj=当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总排气管（烟囱）超标小时数（h） 

每台机组享受超低排放电价政策所对应的电量 Q（万 kwh）

=该机组当年发电总量（万 kwh）×（1-γ）×（1-η） 

η=超标率（%） 

γ=厂自用电率（%） 

享受的超低排放电价金额（元）=享受超低排放电价政策所

对应的电量 Q（万 kwh）×超低排放电价（元/万 kwh） 

（四）企业总排气管（烟囱）属于第十八条第 3 款所述情况

的，相通部分任一总排气管（烟囱）上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烟

气 CEMS 污染物小时均值数据超标的，即视为该时间段内该相通

部分所有总排气管（烟囱）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将所有总排气

管（烟囱）烟气排放量视为一个整体后与其他总排气管（烟囱）

烟气排放量一起按照本条第（三）款规定计算当年享受的超低排

放电价金额；独立部分任一总排气管（烟囱）上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的烟气 CEMS 污染物小时均值数据超标的，即视为该时间段

内该总排气管（烟囱）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按照本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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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计算当年享受的超低排放电价金额。 

（五）热电企业也可按照科学合理、便利有效的原则，自行

指定每根总排气管（烟囱）所对应的发电机组，但不得出现一台

机组对应多根总排气管（烟囱）的情况。热电企业确定指定方案

后，以《关于总排气管（烟囱）所对应的发电机组规模及数量的

认定书》的形式上报至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初审并经市生态环境局

复核。热电企业一旦指定完毕后，非遇新、改、扩建项目造成锅

炉、发电机组、环保设施、烟道、蒸汽管道等改造，不得变更总

排气管（烟囱）所对应的发电机组。 

（六）总排气管（烟囱）超标率大于 20%所对应的发电机组，

当年不得享受超低排放电价政策。 

第二十条  热电企业有下列情况的，超限值时段可免于考

核，计算上述超标率 η时，在分子分母中分别扣除对应时间段的

烟气排放量。 

1、因锅炉、发电机组启机导致脱硫、除尘设施退出、锅炉

负荷过低导致脱硫、脱硝设施退出而无法运行并导致污染物浓度

超标、CEMS 因故障不能及时采集和传输数据、以及其他不可抗

拒的客观原因导致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等情况的； 

2、热电企业 CEMS 如因升级、改造等原因停止运行，需提

前 5 个工作日向区、县（市）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县

级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升级、改造。热电企业在 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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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期间内无法核定污染物排放浓度的； 

3、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时进行环保设施暂停运行试验，

自试验起始时间至环保设施实际恢复正常运行状态的时段； 

4、热电企业 CEMS 系统按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要求

进行正常维护保养、标定、比对等导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的； 

5、CEMS 系统根据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要求，在

锅炉停运时始终保持运行，从而导致氧含量接近 21%，造成污染

物排放浓度超标的； 

6、热电企业因检修维护、更新改造等原因自主暂停环保设

施运行的，应提前 5 个工作日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经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批准后方可停运环保设施；环保设施因事故

或突发故障停运的，应在 24 小时内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报告。热

电企业环保设施经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批准后进行的检修维护、更

新改造、事故停运等期间内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的； 

第二十一条  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时进行环保设施短时

撤出试验和 CEMS 校准校验未发现异常的，运维单位定期巡检时

进行 CEMS 维护保养、校准校验造成短时数据缺失或异常的，企

业应按规定进行记录和申报，相应时段的短时缺失和异常数据可

免于考核，计算上述超标率 η时，在分子分母中分别扣除对应时

间段的烟气排放量。该时段按《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试行）》（HJ/T 75-2007）进行数据修约的，可用于环保

设施运行情况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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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热电企业环保设施因事故或突发故障停运，自

故障修复并稳定运行后下一个小时起自动恢复执行超低排放电

价。 

第二十三条  热电企业未经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批准，擅自进

行 CEMS、锅炉、环保设施检修维护及更新改造或擅自停运超低

排放设施的，导致无法核对污染物排放浓度的，不得享受相应时

间段的超低排放电价政策。 

第二十四条  热电企业通过改装 CEMS、DCS 和刷卡排污系

统软、硬件设备，修改 CEMS、DCS 和刷卡排污系统主要参数，

篡改 CEMS、DCS 和刷卡排污系统历史监测数据或故意损坏丢失

数据库等手段，以及其他原因人为导致数据失实的，经生态环境

部门核实，自弄虚作假或篡改数据的时间起一年内认定烟气排放

浓度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要求。无法判断热电企业人为致使监测

数据失真起始时间的，自检查发现之日起一年内认定烟气排放浓

度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第二十五条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热

电机组环保设施运行状况及超低排放电价执行情况的检查，确保

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附表：1. 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

年报表 



- 15 - 

 

2.污染物超标免于考核时间段汇总表 

3.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

情况汇总表 

4.杭州市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汇总表 

 

 

附表 1 

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 

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年报表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年度  

烟囱编号  

锅炉编号 #1 #2 

对应机组装机容量（兆瓦）   

锅炉通过 168 时间（年/月/日）   

发电量（万千瓦时） 年累计   

供热量（吉焦） 年累计   

原煤耗量（吨） 年累计   

发电标煤耗（克/千瓦时） 年累计   

供热标煤耗（千克/吉焦） 年累计   

原煤低位发热量（千焦/千克） 年累计   

入炉煤平均收到基硫份（％） 年累计   

入炉煤平均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年累计   

入炉煤平均收到基灰分（％） 年累计   

机组运行时间（小时） 年累计   

脱硫 
设施 

脱硫技术  

脱硫公司  

脱硫设施通过 168 时间（年/月/日）   

烟气总排口 SO2浓度执行标准限值（毫克/立方米）   

脱硫设施进口 SO2时均值平均浓度（毫
克/立方米） 

年累计   

烟气总排口 SO2时均值平均浓度 
（毫克/立方米） 

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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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设施实际投运时间（小时） 年累计   

达标排放时间（小时） 年累计   

人为原因导致数据失实时间（小时） 年累计   

脱硫效率（％） 年累计   

脱硫设施投运率（％） 年累计   

脱硫剂名称/化学式  

脱硫剂有效成分（％）  

脱硫剂用量（吨） 年累计   

主要脱硫产物名称/化学式  

脱硫产物有效成分（％）  

脱硫产物产生量（吨） 年累计   

脱硫产物去向  

脱硝 
设施 

脱硝技术  

脱硝公司  

脱硝反应器投入/撤出温度   

脱硝设施通过 168 时间（年/月/日）   

烟气总排口 NOx 浓度执行标准限值（毫克/立方米）   

SCR 进口 NOx 时均值平均浓度 
（毫克/立方米） 

年累计   

烟气总排口 NOx 时均值平均浓度（毫克
/立方米） 

年累计   

脱硝设施实际投运时间（小时） 年累计   

达标排放时间（小时） 年累计   

人为原因导致数据失实时间（小时） 年累计   

脱硝效率（％） 年累计   

SCR 投运率（％） 年累计   

脱硝还原剂名称/化学式   

脱硝剂还原剂有效成分（％）   

脱硝还原剂用量（吨） 年累计   

催化剂实际安装层数/设计层数 / / 

催化剂生产厂家   

催化剂投运或更新日期   

氨逃逸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 年累计   

除尘 
设施 

除尘技术   

除尘公司   

除尘设施通过 168 时间（年/月/日）   

烟气总排口烟尘浓度执行标准限值（毫克/立方米）   

烟气总排口烟尘时均值平均浓度（毫克/
立方米） 

年累计   

除尘设施实际投运时间（小时） 年累计   
达标排放时间（小时） 年累计   

人为原因导致数据失实时间（小时） 年累计   
电场投运率（％）（电除尘） 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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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产生量（吨） 年累计   

除尘产物去向  

超低排
放设施 

超低排放公司  

超低排放设施通过 72/168 时间（年/月/日）  

达到超低排放限值时间（小时） 年累计   

未达到超低排放限值时间（小时） 年累计   

免于超低排放运行考核时间（小时） 年累计   

应予超低排放运行考核时间（小时） 年累计   

批准：         审核：           编制：           编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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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污染物超标免于考核时间段汇总表 

序号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尘）

超标时均值浓

度（mg/m3） 

超标时均值对应

的监测时间（在线

监测系统时间） 

超标时均值

对应的烟气

流量（m3） 

超标情况是

否属于免于

考核范畴 

免于考核

类型 
免于考核情况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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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超低排放设施运行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机组编号 
装机容量

（MW） 

机组运行时间 

（小时） 

3 项大气主要污染

物达到超低排放要

求时间（小时） 

达限率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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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杭州市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汇总表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企业现役发电机组规模及数量 

（机组装机容量*数量） 

其中属于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

产发电机组的规模及数量 

（机组装机容量*数量） 

1 钱塘新区 杭州杭联热电有限公司 2*15MW+2*7.5MW+1*12MW 2*15MW+2*7.5MW+1*12MW 

2 钱塘新区 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15MW+1*7.5MW+1*15MW 1*15MW+1*7.5MW+1*15MW 

3 钱塘新区 杭州航民江东热电有限公司 2*15MW+1*6MW 2*15MW+1*6MW 

4 萧山区 
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

有限公司 
2*12MW+1*6MW 2*12MW+1*6MW 

5 萧山区 杭州红山热电有限公司 2*22MW 2*22MW 

6 萧山区 杭州航民小城热电有限公司 3*12MW 3*12MW 

7 萧山区 杭州航民热电有限公司 3*6MW+1*3MW 3*6MW+1*3MW 

8 钱塘新区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2*30MW+1*6MW+1*12MW 2*30MW+1*6MW+1*12MW 

9 萧山区 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 1*12MW+1*6MW 1*12MW+1*6MW 

10 萧山区 浙江智兴热电有限公司 2*6MW+1*3MW 2*6MW+1*3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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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企业现役发电机组规模及数量 

（机组装机容量*数量） 

其中属于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

产发电机组的规模及数量 

（机组装机容量*数量） 

11 萧山区 浙江三元热电有限公司 2*12MW+1*6MW 2*12MW+1*6MW 

12 萧山区 杭州萧越热电有限公司 1*12MW+1*6MW 1*12MW+1*6MW 

13 富阳区 浙江三星热电有限公司 3*25MW+1*50MW 3*25MW+1*50MW 

14 富阳区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1*25MW+1*24.5MW+2*12MW+1*

20MW+1*15MW 

1*25MW+1*24.5MW+2*12MW

+1*20MW+1*15MW 

15 桐庐县 桐庐信雅达热电有限公司 1*12MW+1*6MW(暂时停运） 1*12MW+1*6MW(暂时停运） 

16 建德市 建德建业有机有限公司热电厂 2*7.5MW 2*7.5MW 

17 临安市 杭州临安华旺热能有限公司 1*6MW 1*6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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